
瑞丽市人民医院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一）

项目名称

2020年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收入补偿
立项依据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州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68号）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人民医院

项目基本概况

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收入补偿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结构，引导医务人员提供优质医疗技术服务。通过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利用大型设备开展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引导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调动医务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以充分体现 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 
项目实施内容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不含中药饮片，下同）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补助、医院降低运行成本自行消化等渠道，建立新的补偿机制， 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切实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确保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实施。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本年度预算安排为5435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总量，主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补偿，但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的程度不得高于 80%。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重点调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查、手术、护理、中医等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利用大型仪器设备开展的检查治疗和检验类项目价格。 

（二）医院自行消化。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总量，除调高医疗服务价格补偿、财政增加补助外，减少的部分合理收入由医院加强内部核算、强化内部管理、节约运行成本等自行消化，医院自行消化比例不得高于 10%。
项目实施成效

（一）破除“以药补医”逐利机制，引导公立医院由逐利性向社会公益性方向发展。通过取消医院 3—15%的药品加成和3—5%的医用卫生耗材加成，同步有升有降地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一方面，破除医院依靠销售药品和耗材获取高额收入的逐利机制，遏制药品、耗材购销领域的腐败问题，建立以医疗服务收入、财政补助为补偿渠道的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新型补偿机制；另一方面，使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降低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减少的收入得到合理弥补，确保公立医院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引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二）调整医院医疗服务收入结构，引导医务人员提供优质医疗技术服务。通过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利用大型设备开展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引导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调动医务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以充分体现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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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120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瑞政办发〔2014〕15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人民医院
四、项目基本概况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老年化，一方面居民疾病谱改变如心脑血管疾病增多，导致群众对急诊服务的需要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的概率提高，社会对快速反应、大型救援的需求增多。120运行经费项目的实施能有力弥补急救资源的不足，满足社会的需要。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使用120医疗急救信息资源，负责院前医疗急救保障，承担各类突发性事件的现场紧急医疗救援任务。夯实基础建设，健全院前急救网；加强培训，提高急救技术水平；加强应急储备联系，提高处置突发事件医疗急救能力和水平；加强管理，提升院前急救质量。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加强医疗急救网络系统内部管理，突出提升医疗急救能力和水平，持续改进医疗急救服务质量，不断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提高社会群众满意度，切实把“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神圣职责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社会效益显著。该项目的建设，能辐射全市大部分区域，进一步增强急救救治水平，满足急诊病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对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